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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理审查工作流程图 

 研究者/申请者 

按《伦理审查申请指南》要求递交申请材料 

纸质版材料形式审查 

正式受理并开单交费 

临床试验项目需机构立项 

科研究课题需科教科立项 

医疗技术需医务科立项 

通
过 

未通过 
补充文件 

秘书组确定审查类别和方式 

快速审查 

未通过 

指派主审 
材料送审 

PI 会上幻灯汇报并答疑 
委员会议讨论和评价，投票决议 

指派独立顾问(如
有)，材料送审 

委员会前对项目
材料充分预审 

撰写审查意见 

秘书组整理会议记录，撰写审
查批件及意见 

主任委员审核和/或批准签字 

 
研究者/申请者按伦理
审查意见进行修改签字 

 

快审 

秘书组安排日程
通知 PI 参会 

不同意 /

暂停/终

止 

 

不同意/暂停/终止 

 

如有申诉，

请在 4 个月

内提交复审

材料，申诉

限 1 次 

修正后

同意材

料 2 月

内提

交；  

修正后

重审材

料 4 月

内提

交，否

则视为

自动放

弃 

发放伦理审查批件 

 

同意 

作必要修正后同意 
作必要修正后重审 

 

定期跟踪审查报告 

 SAE、修正案、  
违背方案报告 

 暂停/终止研究或结题报告 

 

结束研究 

 

跟审日期截止前 1 月内 

2周

意 

2 名主审审查结

果至秘书汇总 

会后 7 个工作日 

会议审查 
 

进行医学研究 

 

重审 


